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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制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３７３）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省生物工程研究所（广州甘蔗糖业研究所）（国家糖业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广

西洋浦南华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华侨糖厂、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东糖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凤糖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恒福糖业集团有限公司、云南英茂糖业（集

团）有限公司、广西农垦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永鑫华糖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南宁东亚糖业集团、

云南中云投资有限公司、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元江县金珂集团糖业有限责任公司、营

口北方糖业有限公司、日照市凌云海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星光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华南理工大学、广

西大学、广东广垦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南京甘汁园糖业有限公司、广西湘桂糖业集团有限公司、东莞理工

学院、广西贵港市甘化集团有限公司、云南康丰糖业（集团）有限公司、云南永德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全国

甘蔗糖业标准化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琳、李海乔、黄雪影、卢家炯、高裕锋、余构彬、何凤仪、周日交、王达洲、

何华柱、马步、王修明、焦念民、章科翔、于淑娟、刁晓、翁卓、李世平、邹恩龄、杨新强、李政、周玉生、

王亚彪、李凯、欧阳铸、李俊贵、黄飞荣、赵金力、郭剑雄、陈海宁、柯华南、王桂华、余娟、陈红香、李家威、

杨李胜、肖爱玲、平秋婷、陆剑华、林雅慧、曾史俊、陈建津、陈捷、刘志鹏、甄振鹏、钟宏星、邓倩南、

刘学文、陈其钊、张琳、陈嘉敏、谢斯铭、陶平、张志强、黄敏兴、宋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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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砂 糖 试 验 方 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白砂糖的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制糖工业中以甘蔗、甜菜或原糖为原料生产的白砂糖。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６６８２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３　粒度

３．１　方法提要

用一套试验筛将糖样品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筛选，将各个筛中截留的糖样品称量，求得留在筛网上

糖样品的百分数对筛孔的关系。

３．２　仪器、设备

３．２．１　试验筛：筛孔０．１４ｍｍ～２．５０ｍｍ一套，直径２００ｍｍ。

３．２．２　震筛机：振动频率：３０００次／ｍｉｎ，６０００次／ｍｉｎ，振幅选择：０ｍｍ～３ｍｍ连续调节，振动方式：

连续振动。

３．２．３　天平：感量０．１ｇ。

３．３　步骤

３．３．１　取样

样品按四分法进行二次分离，使二次分出的样品数量能满足筛分检验之用。

３．３．２　筛分

称取白砂糖样品１００．０ｇ，将经过选择并称量的筛子，按筛孔尺寸由小至大自下而上叠装好，然后，

将样品放入最上层的筛中，用盖盖好，将套筛装于震筛机上，振动１０ｍｉｎ，其振动频率和振幅以不磨损

糖晶体为准。待震动完全停止后，将筛取下，称出每一个筛子及截留样品质量，准确到０．１ｇ。

３．３．３　计算及结果表示

计算出粒度上下限相对应孔径的两层筛之间所截留样品的质量百分数，结果以孔径上下限及其质

量百分数表示，计算结果取整数。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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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蔗糖分

４．１　方法提要

在规定条件下采用以国际糖度标尺刻制读数为１００°Ｚ的检糖计，测定规定量糖样品的水溶液的旋

光度。

规定量纯蔗糖溶液［在标准大气压状态下，在空气中用黄铜砝码称取２６．００００ｇ纯蔗糖（在真空中

为２６．０１６０ｇ），在２０．００℃时溶成体积为１００．０００ｍＬ］，用λ＝５４６．２２７１ｎｍ波长的光（真空
１９８Ｈｇ的绿

色偏振光），在温度为２０．００℃时，用２００．００ｍｍ 观测管，所测得的光学旋光度，规定为糖度标尺的

１００度点。

１００度点被指定为１００°Ｚ（国际糖度），并且标尺在０°Ｚ和１００°Ｚ之间进行线性分度。与１００°Ｚ相当

的旋光值见式（１）：

α
２０．００℃
５４６．２２７１ｎｍ＝４０．７７７°±０．００１° …………………………（１）

　　实际旋光测定，也允许在波长５４０ｎｍ～６３３ｎｍ的范围内，以固定１００度点。在黄色钠光波长下，

１００°Ｚ相当的旋光值见式（２）：

α
２０．００℃
５８９．４４００ｎｍ＝３４．６２６°±０．００１° …………………………（２）

　　在氦／氖（Ｈｅ／Ｎｅ）激光波长下，１００°Ｚ相当的旋光值见式（３）：

α
２０．００℃
６３２．９９１４ｎｍ＝２９．７５１°±０．００１° …………………………（３）

４．２　仪器、设备

４．２．１　检糖计

检糖计应是根据国际糖度标尺，按糖度（°Ｚ）刻度的，测量范围能够从－３０°Ｚ～＋１２０°Ｚ，并用标准石

英管加以校准，可选三种形式：

———装有可调整分析器即检偏器的检糖计（圆盘式旋光计），采用单色光源（波长在５４０ｎｍ～５９０ｎｍ

之间），通常采用绿色的汞光或黄色的钠光。

———石英楔检糖计：

●　配有单色光源的（波长在５４０ｎｍ～５９０ｎｍ之间）；

●　配有白炽灯作为光源的，而用适当的滤色器分离出有效波长为５８７ｎｍ的光。

———装有法拉第线圈作为补偿器的检糖计，采用单色光源（波长在５４０ｎｍ～５９０ｎｍ之间）。

注：旧糖度°Ｓ刻度的检糖计仍然可以使用，但读数°Ｓ需乘上一个系数０．９９９７１转换为°Ｚ。

４．２．２　容量瓶

容量：１００．００ｍＬ±０．０２ｍＬ，应分别用２０．０℃±０．１℃的水称量加以校正。容量瓶的容量在

１００．００ｍＬ±０．０１ｍＬ范围内，不必更正便可使用；超出此范围应采用与１００．００ｍＬ相应的校正数加以

更正，方可使用。

４．２．３　旋光观测管

长度：２００．００ｍｍ±０．０２ｍｍ。

４．２．４　分析天平

感量０．１ｍ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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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５　试剂

蒸馏水：不含旋光物质。

４．２．６　检糖计的校准

４．２．６．１　一般要求

检糖计要用经法定的计量机构检定合格的标准石英管校准。

４．２．６．２　石英管旋光度的温度校正

使用检糖计（没有石英楔补偿器的）读取石英管读数时的温度应测定，并记录到０．２℃，测定旋光度

时环境及糖液的温度尽可能接近２０℃，应在１５℃～２５℃的范围内。如果这个温度与２０℃相差大于

±０．２℃，则采用式（４）进行标准石英管旋光度的温度校正。

α狋＝α２０［１＋１．４４×１０
－４（狋－２０）］ …………………………（４）

　　式中：

α狋 ———狋℃时，标准石英管的旋光值，单位为国际糖度（°Ｚ）；

α２０———２０℃时，标准石英管的旋光值，单位为国际糖度（°Ｚ）；

狋 ———读数时石英管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４．２．６．３　不同波长下石英管读数°犣的换算系数

石英管的国际糖度读数在不同波长下以绿色汞光（波长５４６ｎｍ）为基准，除以表１相应系数进行

换算。

表１

光　源
波　长

ｎｍ
换算系数

白炽光经滤光

黄色钠光

氦／氖激光

５８７

５８９

６３３

１．００１８０９

１．００１８９８

１．００３１７２

４．３　溶液的配制

称取样品２６．０００ｇ±０．００２ｇ于干洁的小烧杯中，加蒸馏水４０ｍＬ～５０ｍＬ，使其完全溶解。移入

１００ｍＬ的容量瓶中，用少量蒸馏水冲洗烧杯及玻璃棒不少于３次，每次倒入洗水后，摇匀瓶内溶液，加

蒸馏水至容量瓶标线附近。至少放置１０ｍｉｎ使达到室温，然后加蒸馏水至容量瓶标线下约１ｍｍ处。

有气泡时，可用乙醚或乙醇消除。加蒸馏水至标线，充分摇匀。

如发现溶液混浊，用滤纸过滤，漏斗上需加盖表面玻璃，将最初１０ｍＬ滤液弃去，收集以后的滤液

５０ｍＬ～６０ｍＬ。

４．４　旋光度的测定

用待测的溶液将旋光观测管至少冲洗２次，装满观测管，注意观测管内不能夹带空气泡。将旋光观

测管置于检糖计中，目测的检糖计测定５次，读数至０．０５°Ｚ；如用自动检糖计，在测定前，应有足够的时

间使仪器达到稳定。

３

犌犅／犜 ××××—××××



测定旋光读数后，立即测定观测管内溶液的温度，并记录至０．１℃。

４．５　计算及结果表示

测定旋光度时环境及糖液的温度尽可能接近２０℃，应在１５℃～２５℃的范围内。如果旋光度不是

在２０．０℃±０．２℃时测定的，则应校正到２０．０℃。

白砂糖样品的蔗糖分犘 按式（５）、式（６）计算，以质量分数表示。

采用石英楔补偿器的检糖计：

犘＝犘狋［１＋０．０００３２×（狋－２０）］ …………………………（５）

　　没有石英楔补偿器的检糖计：

犘＝犘狋［１＋０．０００１９×（狋－２０）］ …………………………（６）

　　式中：

犘 ———蔗糖分，单位为克每一百克（ｇ／１００ｇ）；

犘狋———观测旋光度读数，单位为国际糖度（°Ｚ）；

狋 ———观测犘狋时糖液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以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表示，保留４位有效数字。

４．６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差值不得超过算术平均值的０．０５％。

５　还原糖分———奥夫纳尔法

５．１　方法提要

本法是基于碱性铜盐溶液中金属盐类的还原作用，用碘量法测定奥氏试剂与糖液作用生成的氧化

亚铜，从而确定样品中的还原糖分。

本法各项试验条件（包括试液量、奥氏试剂量、煮沸时间、碘液耗用量及碘的反应时间等）都应严格

按标准规定执行。

５．２　仪器、设备

５．２．１　锥形烧瓶：容量３００ｍＬ。

５．２．２　滴定管：５０ｍＬ，刻度刻至０．１ｍＬ。

５．３　试剂

除非另有说明，本方法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水为ＧＢ／Ｔ６６８２规定的三级水。

５．３．１　奥氏试剂：分别称取硫酸铜（ＣｕＳＯ４·５Ｈ２Ｏ）５．０ｇ，酒石酸钾钠（Ｃ４Ｈ４Ｏ６ＫＮａ·４Ｈ２Ｏ）３００ｇ及

无水碳酸钠（Ｎａ２ＣＯ３）１０．０ｇ，磷酸氢二钠（Ｎａ２ＨＰＯ４·１２Ｈ２Ｏ）５０．０ｇ（或无水磷酸氢二钠１９．８ｇ），溶于

９００ｍＬ蒸馏水中，如有必要可将其微微加热。待完全溶解后，放入沸水浴中，加热杀菌２ｈ，然后冷却

至室温，稀释至１０００ｍＬ，用细孔砂芯玻璃漏斗或硅藻土或活性炭过滤，贮于棕色试剂瓶中。

５．３．２　硫酸溶液［犮（Ｈ２ＳＯ４）＝２ｍｏｌ／Ｌ］：量取浓硫酸１１２ｍＬ，缓缓注入８００ｍＬ蒸馏水中，冷却稀释

至１０００ｍＬ，摇匀。

５．３．３　硫代硫酸钠贮备溶液：取硫代硫酸钠（Ｎａ２Ｓ２Ｏ３·５Ｈ２Ｏ）２０ｇ及无水碳酸钠（Ｎａ２ＣＯ３）０．１ｇ（或

１ｍｏｌ／Ｌ氢氧化钠溶液１ｍＬ），用经煮沸灭菌蒸馏水溶解，定容至５００ｍＬ，保存于棕色试剂瓶中，放置

８ｄ～１４ｄ后过滤备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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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４　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犮（Ｎａ２Ｓ２Ｏ３）＝０．０３２３ｍｏｌ／Ｌ］：吸取硫代硫酸钠贮备溶液１００ｍＬ，

移入容量瓶中并用经煮沸灭菌的蒸馏水稀释至５００ｍＬ，该试剂用基准重铬酸钾（Ｋ２Ｃｒ２Ｏ７）标定，并校

正其浓度。

标定：准确称取于１２０℃烘至恒重的基准重铬酸钾约１．５８ｇ±０．２ｍｇ。用约１００ｍＬ水溶解，然后

移入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稀释至刻度，摇匀。准确用移液管吸取该溶液２５ｍＬ，注入２５０ｍＬ碘量瓶

中，加碘化钾２ｇ和２ｍｏｌ／Ｌ硫酸１５ｍＬ，将瓶盖塞紧，轻轻摇匀，于暗处放置５ｍｉｎ，加１００ｍＬ水，用

待标定的硫代硫酸钠溶液滴至淡黄色时，加５ｇ／Ｌ淀粉指示液２ｍＬ，继续滴定至溶液由蓝色变为亮绿

色为终点。记下硫代硫酸钠耗用毫升数，此项标定应进行多次，直至两次的相对误差在０．２％以内。同

时做空白试验。

计算：

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的浓度按式（７）计算：

犮（Ｎａ２Ｓ２Ｏ３）＝
犿×２５

４９．０３×（犞－犞１）
…………………………（７）

　　式中：

犮　　———Ｎａ２Ｓ２Ｏ３的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ｍｏｌ／Ｌ）；

犿 ———Ｋ２Ｃｒ２Ｏ７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犞 ———Ｎａ２Ｓ２Ｏ３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犞１ ———空白实验时Ｎａ２Ｓ２Ｏ３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４９．０３———１／６Ｋ２Ｃｒ２Ｏ７的摩尔质量，单位为克每摩尔（ｇ／ｍｏｌ）；

２５ ———换算系数。

５．３．５　碘液［犮（１／２Ｉ２）＝０．０３２３ｍｏｌ／Ｌ］：称取１０ｇ左右的碘化钾（无碘），先溶解于数毫升的水中，另

称取纯碘２．０５０ｇ，溶于碘化钾溶液，将溶液全部移入５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并加水至标线，用上述硫代硫酸

钠标准滴定溶液标定，贮存于具有玻璃塞密封的棕色瓶内。

５．３．６　淀粉指示剂：称取可溶性淀粉１．０ｇ，加１０ｍＬ水，搅拌下注入２００ｍＬ沸水中，再微沸２ｍｉｎ，冷

却，溶液于使用前制备。

５．３．７　冰乙酸。

５．３．８　盐酸溶液［犮（ＨＣｌ）＝１ｍｏｌ／Ｌ］。

５．４　步骤

５．４．１　测定

称取白砂糖样品１０．００ｇ，用５０ｍＬ蒸馏水溶解于３００ｍＬ锥形瓶中，糖液含转化糖不超过２０ｍｇ，

然后加入５０ｍＬ奥氏试剂，充分混合，用小烧杯盖上，在电炉上加热，使在４ｍｉｎ～５ｍｉｎ内沸腾，并继续

准确地煮沸５ｍｉｎ（煮沸开始的时间，不是从瓶底发生气泡时算起，而是从液面上冒出大量的气泡时算

起）。取出，置于冷水中冷却至室温（不要摇动）。取出，加入冰乙酸１ｍＬ，在不断摇动下，加入准确计量

的碘溶液，视还原的铜量而加入５ｍＬ～３０ｍＬ，其数量以确保过量为准，用量杯沿锥形瓶壁加入１ｍｏｌ／Ｌ

的盐酸１５ｍＬ，立即盖上小烧杯，放置约２ｍｉｎ，不时地摇动溶液，然后用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滴定

过量的碘，滴定至溶液呈黄绿色时，加入淀粉指示剂２ｍＬ～３ｍＬ，继续滴定至蓝色褪尽为止。

５．４．２　计算及结果表示

白砂糖样品的还原糖分犚 按式（８）计算，以质量分数表示。

犚＝
（犃－犅－犐）×０．００１×１００

犿
…………………………（８）

５

犌犅／犜 ××××—××××



　　式中：

犚 ———还原糖分，单位为克每一百克（ｇ／１００ｇ）；

犃———加入碘液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犅 ———滴定耗用硫代硫酸钠溶液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犐 ———蔗糖还原作用的校正值（见附录Ａ）；

犿———样品质量，单位为克（ｇ）。

以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表示，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５．４．３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差值不得超过算术平均值的１５％。

６　电导灰分

６．１　方法提要

电导率反映离子化水溶性盐类的浓度。测定已知糖液的电导率，然后应用转换系数可算出电导灰

分。本法所用糖液的浓度为３１．３ｇ／１００ｍＬ。

６．２　仪器、设备

电导率仪。

６．３　试剂

除非另有说明，本方法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水为ＧＢ／Ｔ６６８２规定的三级水。

６．３．１　蒸馏水或去离子水：精制白砂糖应用电导率低于２μＳ／ｃｍ的重蒸馏水（蒸馏过两次）或去离子

水。对于其他级别白砂糖允许用电导率低于１５μＳ／ｃｍ的蒸馏水。

６．３．２　０．０１ｍｏｌ／Ｌ氯化钾溶液：取分析纯等级的氯化钾，加热至５００℃，脱水３０ｍｉｎ，冷却，称取０．７４５５ｇ，

溶解于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并加水至标线。

６．３．３　０．００２５ｍｏｌ／Ｌ氯化钾溶液：吸取０．０１ｍｏｌ／Ｌ氯化钾溶液５０ｍＬ于２００ｍＬ容量瓶内，加水稀释

至标线。此溶液在２０℃时的电导率为３２８μＳ／ｃｍ。

６．４　步骤

６．４．１　测定

称取白砂糖３１．３ｇ±０．１ｇ于干洁烧杯中，加蒸馏水溶解并移入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蒸馏水多次冲

洗烧杯及玻璃棒，洗水一并移入容量瓶中，加蒸馏水至标线，摇匀，先用样液冲洗测定电导率用的电导电

极及干洁小烧杯２次～３次，然后倒入样液，用电导率仪测定样液电导率，记录读数及读数时的样液

温度。

电导池常数应用０．００２５ｍｏｌ／Ｌ氯化钾溶液校核计量。

６．４．２　计算及结果表示

白砂糖样品的电导灰分犆按式（９）计算，以质量分数表示。

犆＝６×１０
－４
×（犆１－０．３５犆２） …………………………（９）

６

犌犅／犜 ××××—××××



　　式中：

犆 ———电导灰分，单位为克每一百克（ｇ／１００ｇ）；

犆１———３１．３ｇ／１００ｍＬ糖液在２０．０℃时的电导率，单位为微西每厘米（μＳ／ｃｍ）；

犆２———溶糖用蒸馏水在２０．０℃时的电导率，单位为微西每厘米（μＳ／ｃｍ）。

６．４．３　温度校正

测定电导率的标准温度为２０．０℃，若不在２０．０℃则按式（１０）校正，但测量温度一般不要超过

２０．０℃±５．０℃。至于溶糖用蒸馏水电导率的温度校正，因影响甚微可忽略不计。

犆２０．０＝
犆狋

１＋０．０２６（狋－２０）
…………………………（１０）

　　式中：

犆２０．０———在２０．０℃时糖液的电导率，单位为微西每厘米（μＳ／ｃｍ）；

犆狋 ———温度为狋℃时糖液的电导率，单位为微西每厘米（μＳ／ｃｍ）；

狋 ———测定糖液电导率时糖液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以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表示，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６．４．４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差值不得超过算术平均值的１０％。

７　干燥失重

７．１　方法提要

采用常压烘箱干燥技术，烘干后，在同一条件下冷却。

７．２　仪器、设备

７．２．１　干燥箱。

７．２．２　带温度计干燥器。

７．２．３　扁型称量瓶：直径为６ｃｍ～１０ｃｍ，深度为２ｃｍ～３ｃｍ。

７．３　步骤

７．３．１　测定

将干燥箱预热至１０５℃（ａ法）或１３０℃（ｂ法）。将已打开盖的干洁空称量瓶及其盖子一同放入干

燥箱中，干燥３０ｍｉｎ，然后将称量瓶盖上盖子，从干燥箱中取出，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将称量瓶

称量并尽快称取２０ｇ～３０ｇ（ａ法）或９．５ｇ～１０．５ｇ（ｂ法）样品（应准确至±０．１ｍｇ），样品在称量瓶中要

摊平，然后将盛有样品已开盖的称量瓶及其盖子一同放入预热至１０５℃（ａ法）或１３０℃（ｂ法）的干燥箱

中，准确地干燥３ｈ（ａ法）或１８ｍｉｎ（ｂ法），将称量瓶盖上盖子，从干燥箱中取出，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

室温，称量，应准确至±０．１ｍｇ。

不必干燥到恒重。但应确保在测定的任何阶段，都不能有砂糖的有形损失，盛皿均需用干洁的坩埚

夹夹拿。

注：ａ法为仲裁法；ｂ法为常规法。

７．３．２　计算及结果表示

白砂糖样品的干燥失重犇 按式（１１）计算，以质量分数表示。

７

犌犅／犜 ××××—××××



犇＝
犿２－犿３

犿２－犿１

×１００ …………………………（１１）

　　式中：

犇 ———干燥失重，单位为克每一百克（ｇ／１００ｇ）；

犿１———称量瓶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２———称量瓶及干燥前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３———称量瓶及干燥后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以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表示，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７．３．３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差值不得超过算术平均值的１５％。

８　色值

８．１　方法提要

以ｐＨ７．００±０．０２缓冲溶液溶解白砂糖样品，经滤膜过滤后，在４２０ｎｍ波长条件下测量溶液的吸

光系数，将吸光系数的数值乘以１０００，即为国际糖品统一分析委员会（ＩＣＵＭＳＡ）色值，结果定为

ＩＣＵＭＳＡ单位（ＩＵ）。

８．２　仪器、设备

８．２．１　分光光度计应符合下列规格。测量范围：透过率０％～１００％。波长误差：在４２０ｎｍ处波长误差

不大于±１ｎｍ。

８．２．２　比色皿：厚度应选择使仪器透光度读数在２０％～８０％之间，配套使用的同一光径比色皿间的透

光度之差不大于０．２％（在４４０ｎｍ波长下，用含铬量３０μｇ／ｍＬ的重铬酸钾标准溶液进行检定）。

８．２．３　阿贝折射仪：折射率测量范围１．３００～１．７００。折射率最小分度值：０．０００５。蔗糖质量分数锤度

（°Ｂｘ）０～９５，最小分度值：０．２。

８．２．４　ｐＨ（酸度）计：分度值或最小显示值０．０２。

８．２．５　滤膜过滤器：滤膜应当厚薄均匀，膜面上分布着对称、均匀、穿透性强的微孔，孔径为０．４５μｍ，孔

隙度达８０％，孔道呈线性状而互不干扰，滤膜与直径１５０ｍｍ糖品过滤器配套使用。

８．３　试剂

除非另有说明，本方法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水为ＧＢ／Ｔ６６８２规定的三级水。

８．３．１　０．１ｍｏｌ／Ｌ盐酸溶液：用吸量管吸取８．４ｍＬ浓盐酸（密度为１．１８ｇ／ｍＬ）于预先放有适量蒸馏水

的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然后稀释至刻度。

８．３．２　三乙醇胺盐酸缓冲溶液：称取三乙醇胺［（ＨＯＣＨ２ＣＨ２）３Ｎ］１４．９２ｇ，用蒸馏水溶解并定容于

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然后移入２０００ｍＬ烧杯内，加入０．１ｍｏｌ／Ｌ盐酸溶液约８００ｍＬ，搅拌均匀并继续

用０．１ｍｏｌ／Ｌ盐酸调到ｐＨ７．００±０．０２（用酸度计的电极浸于此溶液中测量ｐＨ 值）。贮于棕色玻璃

瓶中。

８．４　步骤

８．４．１　测定

称取白砂糖样品１００．０ｇ于２５０ｍＬ烧杯中，加入三乙醇胺盐酸缓冲溶液１３５ｍＬ，搅拌至完全溶

８

犌犅／犜 ××××—××××



解。倒入已预先铺好０．４５μｍ孔径微孔膜的过滤器中，在真空下抽滤，弃去最初５０ｍＬ左右的滤液，收

集滤液应不少于５０ｍＬ，用折射仪测定滤液的折光锤度，然后用比色皿装盛糖液，在分光光度计上用

４２０ｎｍ波长测定其吸光度，同时用经过过滤的三乙醇胺—盐酸缓冲溶液调零。

８．４．２　计算及结果表示

白砂糖样品的色值按式（１２）计算，单位为ＩＵ。

犆ｖ＝
犃

犫×犮
×１０００ …………………………（１２）

　　式中：

犆ｖ———色值，单位为国际糖色值（ＩＵ）；

犃 ———在４２０ｎｍ波长测得样液的吸光度；

犫 ———比色皿厚度，单位为厘米（ｃｍ）；

犮 ———样液浓度［由改正到２０℃的折光锤度（查附录Ｂ）乘上一系数０．９８６２，然后查附录Ｃ求得］，

单位为克每毫升（ｇ／ｍＬ）。

以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表示，保留整数。

８．４．３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差值不得超过算术平均值的４％。

９　混浊度

９．１　方法提要

当单色光透过含有悬浮粒子（混浊）的溶液时，由于悬浮粒子引起光的散射，单色光强度产生衰减，

以光的衰减程度减去颜色的影响表示溶液的混浊度。

９．２　仪器、设备

同８．２。

９．３　步骤

９．３．１　测定

取待测色值的未过滤糖液，在与测定色值相同条件下（４２０ｎｍ波长），测其吸光度，并按式（１３）计算

其衰减指数。

犃ｔ＝
犃

犫×犮
×１０００ …………………………（１３）

　　式中：

犃ｔ———过滤前溶液衰减指数，单位为毫衰减单位（ＭＡＵ）；

犃 ———在４２０ｎｍ波长测得未过滤的样液吸光度；

犫 ———比色皿厚度，单位为厘米（ｃｍ）；

犮 ———样液浓度［由改正到２０℃的折光锤度（查附录Ｂ）乘上一系数０．９８６２，然后查附录Ｃ求得］，

单位为克每毫升（ｇ／ｍＬ）。

９．３．２　计算及结果表示

白砂糖样品的混浊度按式（１４）计算，单位为毫衰减单位（ＭＡＵ）。

９

犌犅／犜 ××××—××××



犕 ＝犃ｔ１－犃ｔ２ …………………………（１４）

　　式中：

犕 ———混浊度，单位为毫衰减单位（ＭＡＵ）；

犃ｔ１———过滤前溶液衰减指数（滤前糖液色值），单位为毫衰减单位（ＭＡＵ）；

犃ｔ２———微孔膜过滤后糖液色值指数（滤后糖液色值），单位为毫衰减单位（ＭＡＵ）。

以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表示，保留整数。

９．３．３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差值不得超过算术平均值的１０％。

１０　不溶于水杂质

１０．１　方法提要

用过滤孔径不大于４０μｍ的坩埚式玻璃过滤器，上面铺一层约５ｍｍ厚经稀盐酸溶液洗涤并以水

冲洗干净的玻璃纤维（或与滤板相配合的紧密绒布或毛布），将糖液减压抽滤，再用蒸馏水进行减压过滤

洗涤滤渣，然后干燥至恒重。

１０．２　仪器、设备

１０．２．１　坩埚式玻璃过滤器：孔径４０μｍ。

１０．２．２　干燥箱。

１０．２．３　带温度计干燥器。

１０．２．４　分析天平：感量０．１ｍｇ。

１０．３　试剂

１０．３．１　１％α萘酚乙醇溶液：称取α萘酚１ｇ，用９５％乙醇溶解至１００ｍＬ。

１０．３．２　浓硫酸。

１０．４　步骤

１０．４．１　测定

称取样品５００．０ｇ于１０００ｍＬ烧杯中，（精制白砂糖则称取１０００．０ｇ于２０００ｍＬ烧杯中）加入不

超过４０℃的蒸馏水，搅拌至完全溶解，倾入干燥至恒重的玻璃过滤器中进行减压过滤。用水充分洗涤

滤渣，用α萘酚乙醇溶液检查，至洗涤液不含糖分为止，将过滤器连同滤渣置于１２５℃～１３０℃的干燥

箱中干燥后，取出置于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进行首次称量 。烘干约３０ｍｉｎ，冷却称量一次，直到相继

两次质量之差不超过０．０００５ｇ，达到恒重，记录其质量。

微糖检验方法：取２ｍＬ洗涤液于试管中，加入数滴１％α萘酚乙醇溶液，再沿管壁缓缓加入２ｍＬ

浓硫酸。蔗糖在浓硫酸存在下与酚类起极强的呈色反应，在水与酸的界面出现紫色环，说明有蔗糖存

在，若为黄绿色环说明无蔗糖存在。

１０．４．２　计算及结果表示

白砂糖样品所含不溶于水杂质犉 按式（１５）计算。

犉＝
犿２－犿１

犿０

×１０
６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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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犉 ———不溶于水杂质，单位为毫克每千克（ｍｇ／ｋｇ）；

犿１———干燥过滤器连同过滤介质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２———干燥过滤器连同介质与不溶于水杂质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０———所称取白砂糖样品质量，单位为克（ｇ）。

以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表示，保留整数。

１０．４．３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差值不得超过算术平均值的１５％。

１１　黑点

１１．１　方法提要

在瓷盘中盛满样品压平，检查表面黑点的个数后计算出单位面积内黑点的个数。

１１．２　仪器、设备

１１．２．１　白瓷盘：表面积约０．２５ｍ
２。

１１．２．２　玻璃板。

１１．３　步骤

１１．３．１　测定

在瓷盘中盛满样品，用玻璃板压平，然后在强光下检查长度大于０．２ｍｍ黑点的个数。

注：由白瓷盘底面积估算称取样品质量，原则上保证每平方米底面积平铺样品不少于１０ｋｇ。

１１．３．２　计算及结果表示

白砂糖样品黑点个数（个／ｍ２）按式（１６）计算。

犅＝
犅１

犛
…………………………（１６）

　　式中：

犅 ———样品黑点个数，单位为个每平方米（个／ｍ２）；

犅１———查得白瓷盘内样品中黑点个数，单位为个；

犛 ———白瓷盘底面积，单位为平方米（ｍ２）。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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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以碘液实耗用量（即犃－犅）求毫克转化糖的校正值

　　以碘液实耗用量（即犃－犅）求毫克转化糖的校正值见表Ａ．１。

表犃．１

碘液／ｍＬ
样品质量／ｇ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 ０．１１ ０．２２ ０．３４ ０．４５ ０．５５ ０．６６ ０．７７ ０．８９ １．００ １．１１

２ ０．１７ ０．２８ ０．４０ ０．５１ ０．６１ ０．７２ ０．８４ ０．９５ １．０６ １．１６

３ ０．２２ ０．３４ ０．４５ ０．５７ ０．６７ ０．７８ ０．９０ １．０１ １．１２ １．２２

４ ０．２８ ０．３９ ０．５１ ０．６２ ０．７３ ０．８４ ０．９５ １．０７ １．１８ １．２８

５ ０．３３ ０．４５ ０．５６ ０．６８ ０．７８ ０．９０ １．０１ １．１２ １．２４ １．３３

６ ０．３９ ０．５０ ０．６１ ０．７３ ０．８３ ０．９５ １．０６ １．１８ １．２９ １．３９

７ ０．４４ ０．５５ ０．６７ ０．７８ ０．８８ １．００ １．１１ １．２３ １．３４ １．４４

８ ０．４９ ０．６０ ０．７２ ０．８３ ０．９４ １．０５ １．１６ １．２８ １．３９ １．５０

９ ０．５４ ０．６５ ０．７６ ０．８８ ０．９９ １．１０ １．２１ １．３３ １．４４ １．５５

１０ ０．５９ ０．７０ ０．８２ ０．９３ １．０３ １．１５ １．２６ １．３７ １．４９ １．６０

１１ ０．６３ ０．７５ ０．８６ ０．９８ １．０８ １．２０ １．３１ １．４２ １．５４ １．６５

１２ ０．６７ ０．７８ ０．９０ １．０２ １．１２ １．２４ １．３５ １．４７ １．５８ １．６９

１３ ０．７０ ０．８２ ０．９３ １．０５ １．１６ １．２７ １．３９ １．５１ １．６２ １．７２

１４ ０．７４ ０．８５ ０．９７ １．０９ １．１９ １．３１ １．４２ １．５４ １．６５ １．７６

１５ ０．７７ ０．８８ １．００ １．１２ １．２２ １．３４ １．４５ １．５７ １．６９ １．７９

１６ ０．８０ ０．９１ １．０３ １．１５ １．２５ １．３７ １．４８ １．６０ １．７２ １．８２

１７ ０．８２ ０．９４ １．０５ １．１８ １．２８ １．４０ １．５１ １．６３ １．７４ １．８５

１８ ０．８４ ０．９６ １．０８ １．２０ １．３０ １．４２ １．５４ １．６６ １．７７ １．８８

１９ ０．８６ ０．９８ １．１０ １．２２ １．３２ １．４５ １．５６ １．６８ １．７９ １．９０

２０ ０．８８ １．００ １．１１ １．２４ １．３４ １．４６ １．５８ １．７０ １．８１ １．９２

２１ ０．８９ １．０１ １．１３ １．２５ １．３５ １．４８ １．５９ １．７１ １．８３ １．９４

２２ ０．８６ ０．９８ １．１１ １．２３ １．３４ １．４７ １．５９ １．７１ １．８４ 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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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糖液折光锤度温度校正表（标准温度２０℃）

　　糖液折光锤度温度校正表（标准温度２０℃）见表Ｂ．１。

表犅．１

温度

℃

锤度

０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２５ ３０ ３５ ４０ ４５ ５０ ５５ ６０ ６５ ７０

温度低于２０℃时应减之数

１０ ０．５０ ０．５４ ０．５８ ０．６１ ０．６４ ０．６６ ０．６８ ０．７０ ０．７２ ０．７３ ０．７４ ０．７５ ０．７６ ０．７８ ０．７９

１１ ０．４６ ０．４９ ０．５３ ０．５５ ０．５８ ０．６０ ０．６２ ０．６４ ０．６５ ０．６６ ０．６７ ０．６８ ０．６９ ０．７０ ０．７１

１２ ０．４２ ０．４５ ０．４８ ０．５０ ０．５２ ０．５４ ０．５６ ０．５７ ０．５８ ０．５９ ０．６０ ０．６１ ０．６１ ０．６３ ０．６３

１３ ０．３７ ０．４０ ０．４２ ０．４４ ０．４６ ０．４８ ０．４９ ０．５０ ０．５１ ０．５２ ０．５３ ０．５４ ０．５４ ０．５５ ０．５５

１４ ０．３３ ０．３５ ０．３７ ０．３９ ０．４０ ０．４１ ０．４２ ０．４３ ０．４４ ０．４５ ０．４５ ０．４６ ０．４６ ０．４７ ０．４８

１５ ０．２７ ０．２９ ０．３１ ０．３３ ０．３４ ０．３４ ０．３５ ０．３６ ０．３７ ０．３７ ０．３８ ０．３９ ０．３９ ０．４０ ０．４０

１６ ０．２２ ０．２４ ０．２５ ０．２６ ０．２７ ０．２８ ０．２８ ０．２９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２ ０．３２

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８ ０．１９ ０．２０ ０．２１ ０．２１ ０．２１ ０．２２ ０．２２ ０．２３ ０．２３ ０．２３ ０．２３ ０．２４ ０．２４

１８ ０．１２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１４ ０．１４ ０．１４ ０．１４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１６

１９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８

温度高于２０℃时应加之数

２１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８

２２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１４ ０．１４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１６

２３ ０．１９ ０．２０ ０．２１ ０．２２ ０．２２ ０．２３ ０．２３ ０．２３ ０．２３ ０．２４ ０．２４ ０．２４ ０．２４ ０．２４ ０．２４

２４ ０．２６ ０．２７ ０．２８ ０．２９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２ ０．３２ ０．３２ ０．３２

２５ ０．３３ ０．３５ ０．３６ ０．３７ ０．３８ ０．３８ ０．３９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４０

２６ ０．４０ ０．４２ ０．４３ ０．４４ ０．４５ ０．４６ ０．４７ ０．４８ ０．４８ ０．４８ ０．４８ ０．４８ ０．４８ ０．４８ ０．４８

２７ ０．４８ ０．５０ ０．５２ ０．５３ ０．５４ ０．５５ ０．５５ ０．５６ ０．５６ ０．５６ ０．５６ ０．５６ ０．５６ ０．５６ ０．５６

２８ ０．５６ ０．５７ ０．６０ ０．６１ ０．６２ ０．６３ ０．６３ ０．６４ ０．６４ ０．６４ ０．６４ ０．６４ ０．６４ ０．６４ ０．６４

２９ ０．６４ ０．６６ ０．６８ ０．６９ ０．７１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７３ ０．７３ ０．７３ ０．７３ ０．７３ ０．７３ ０．７３ ０．７３

３０ ０．７２ ０．７４ ０．７７ ０．７８ ０．７９ ０．８０ ０．８０ ０．８１ ０．８１ ０．８１ ０．８１ ０．８１ ０．８１ ０．８１ 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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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蔗糖溶液折光锤度与每毫升含蔗糖克数（在空气中）对照表

　　蔗糖溶液折光锤度与每毫升含蔗糖克数（在空气中）对照表见表Ｃ．１。

表犆．１

折光锤度

°Ｂｘ

浓度

ｇ／ｍＬ

折光锤度

°Ｂｘ

浓度

ｇ／ｍＬ

折光锤度

°Ｂｘ

浓度

ｇ／ｍＬ

折光锤度

°Ｂｘ

浓度

ｇ／ｍＬ

４０．０

４０．１

４０．２

４０．３

４０．４

４０．５

４０．６

４０．７

４０．８

４０．９

４１．０

４１．１

４１．２

０．４７０２

０．４７１５

０．４７２９

０．４７４３

０．４７５７

０．４７７１

０．４７８５

０．４７９９

０．４８１２

０．４８２６

０．４８４０

０．４８５４

０．４８６８

４１．３

４１．４

４１．５

４１．６

４１．７

４１．８

４１．９

４２．０

４２．１

４２．２

４２．３

４２．４

４２．５

０．４８８２

０．４８９６

０．４９１０

０．４９２４

０．４９３８

０．４９５２

０．４９６６

０．４９８０

０．４９９４

０．５００８

０．５０２２

０．５０３６

０．５０５１

４２．６

４２．７

４２．８

４２．９

４３．０

４３．１

４３．２

４３．３

４３．４

４３．５

４３．６

４３．７

４３．８

０．５０６５

０．５０７９

０．５０９３

０．５１０７

０．５１２１

０．５１３５

０．５１５０

０．５１６４

０．５１７８

０．５１９２

０．５２０６

０．５２２１

０．５２３５

４３．９

４４．０

４４．１

４４．２

４４．３

４４．４

４４．５

４４．６

４４．７

４４．８

４４．９

０．５２４９

０．５２６３

０．５２７８

０．５２９２

０．５３０６

０．５３２１

０．５３３５

０．５３４９

０．５３６４

０．５３７８

０．５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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